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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邛海国家品牌打造生态文明示范 

李俊
1
 

(中共西昌市委，四川 西昌 615000) 

邛海属长江流域雅砻江水系,湖面呈 L型,南北长 11.5km、东西最宽 5.5km,周长 37.4km,是四川省独自拥有的第

一大天然淡水湖,其中水域面积 28.3km2,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围海造田、填海造塘、

无序开发、污染排放等,不仅破坏了邛海生态环境,还影响了地区发展。近年来,西昌市建立健全邛海湿地生态保护、

修复、建设、补偿等机制,实施生态保育、恢复治理、截污治污、低碳减排等重大工程,形成了山、水、城相依,人

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独特生态区域。 

1 立足“四个坚持”,健全邛海生态建设体系 

1.1坚持立法保护,健全邛海生态建设法治体系 

运用民族自治地区立法权限,出台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部生态环境保护法规《邛海保护条例》,制定实施了《邛海泸山景

区村(居)民建房管理试行办法》、《邛海泸山景区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为依法治湖和保护邛海流域生态环境建立了法律法规

体系。强化执法监管,坚持“只出不进,只拆不建”的管理模式,促进邛海流域保护建设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 

1.2坚持规划引领,建立邛海生态建设规建体系 

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国内一流设计单位,高起点编制了《邛海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邛

海流域环境规划》、《邛海南岸控制性详细规划》、《邛海东北岸控制性详细规划》、《邛海湿地修建性详细规划》、《邛海西岸景观

规划》、《邛海南岸截污管网规划》、《邛海东北岸截污管网规划》、《邛海泸山景区创建国家 5A旅游景区创意规划》等数十项规划,

形成较为完整的规划体系,明确了邛海湿地保护和建设的目标和路线图、时间表。严格控制邛海周边工程建设项目,禁止不符合

景区规划的项目上马,对符合景区规划的项目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依法从严审批景区核

心区域内的建设项目,禁止在各景点以外的一级保护区内新审批任何经营项目,并对原有的农家乐等经营项目分期分批逐步搬迁

置换出一级保护区。严把景区经营许可环保准入制度,加强景区经营许可证办证和年审工作把关,对进入景点污水处理设施或管

网的,必须符合景点管理要求,并经管理处签出意见;对进入截污管网的办证户,必须按照西昌市供排水公司要求,规范接入截污

管网,并出具相关证明。 

1.3坚持政府引导,建立邛海生态建设工作体系 

西昌市根据“保护优先、科学修复”的原则,把湿地生态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作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的首要任务,

纳入目标管理和考核,充分发挥在各环节、各项重点工作中的领导和推动作用,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调动全市力量融入

湿地保护建设,并在相关乡(镇)、社区建立工作机构。同时,建立邛海湿地保护和建设重大任务、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

不定期研究解决保护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形成以点促线、以线带面的邛海生态保护建设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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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坚持全民参与,建立邛海生态建设党群协调体系 

健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好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把农户、村组和社

区利益落到实处,实现和谐拆迁安置邛海周边五乡一镇 9000 余户、3.8 万余人。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通过帮助村

组和社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化解失地农民务工难、就业难等问题;同时按照等价、有偿、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健全联系群

众机制,积极吸收村组和社区参与湿地建设和管理,推进乡镇、社区参与湿地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广泛开展创建生态示范村活动,

创造湿地保护与周边祖居群众“双赢”的局面。 

2 创新举措,“三结合”统筹邛海保护与建设 

2.1防治结合,做好生态保育保护 

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对邛海现有植物、浮游生物、爬行动物、鸟类、鱼类等资源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分类分级制定保护

方案并落实保护措施。注重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和保留自然生态功能区原有地形地貌、水系湖泊、河口水鸟栖息地和湿地

物种、生物群落,在建设和修复过程中尽量使用和优化本地乔灌木及湿地水生植物,尤其是以芦苇、菖蒲、茭白、荇菜、苦草、

席草等乡土水生植物,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进入。加强乡土珍稀动植物保护,注重营造白鹭、紫水鸡、红嘴鸥、红头潜鸭、银杏、

苏铁、野菱等特定保护物种的生态环境,适时适量建立水禽避难所、候鸟救护站和野外补食点,加强日常巡护管理,帮助候鸟安全

过境。建立外来有害物种治理对比实验区,有效抑制紫茎泽兰、凤眼莲、空心莲子草等有害物种滋生蔓延,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结

构的良性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2.2修建结合,系统实施生态修复和建设 

邛海湿地恢复始终把“自然性、生态性”放在首位,按照“去公园化”、“生态性、景观性和功能性的有机结合”、“入则

自然,出则繁华”的理念,力求建设“三个示范”,即把邛海湿地建设成为高原淡水湖泊湿地修复的示范、珍稀土著鱼类栖息地重

建的典范、湿地生态旅游和重要水源涵养保护区的示范窗口。湿地规划总面积约 1333hm2,共分六期:一期(观鸟岛湿地)30hm2,二

期(梦里水乡湿地)约 173hm2,三期(烟雨鹭洲湿地)220hm2,四期(西波鹤影湿地)约 117hm2;五期(梦寻花海湿地)约 553hm2;六期(梦

回田园湿地)300hm2。 

在主体恢复工程中科学配套附属保护工程,实施邛海流域生态恢复治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周边可视范围植

被恢复工程,完成人造林约 6667hm2、封山育林 4133hm2,推动流域林地达到约 2.53万 hm2。实施入湖河流治理,对东河、西河、海

河等主要河流开展治理,上游建拦砂坝、谷坊等水利设施,下游对几大入湖河口进行试验性浅滩疏浚、泥沙清理,每年减少排入邛

海泥沙 30 万 t。实施邛海截污治污工程,建成沿岸 46km 的截污管网,建成两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在重点区域建设独立污水处理设

施,在环湖五乡一镇修建垃圾池 150多座。实施净水工程,人工种植芦苇、菖蒲、睡莲等水生植物 17种、400余万株,恢复邛海水

生植被约 533hm2,建成约 2hm2野生动物栖生小岛,完成周边 500hm2浅水河滩生态修复。实施“退塘还湖”“退田还湖”“退房还

湖”工程,恢复湖泊湿地水域和其他湖滨带湿地生态景观约 1067hm
2
,恢复生态河堤约 30km。 

2.3监管结合,确保邛海生态文明持久永续 

实施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大力调整邛海周边乡镇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在公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中,把重心放在

周边社区和农村污水、垃圾的综合治理上,以全面实施“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清洁能源”四大工程为载体,加快推

进邛海周边“四乡一镇”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对大兴乡、大箐乡、高枧乡、海南乡、川兴镇实施农村连片整治工程,项目计划总

投资估算为 14355.81万元,2018年 12月底之前完成,新建污水处理站 17座,修建完善截污管网约 205km,通过完善农村环卫设施,

逐步改善邛海周边乡镇农村面源污染现状。以污染源治理和水质保护为核心,实施邛海流域生态整治,制定《西昌市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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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方案》,成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推进低碳减排,取缔非法燃油运营船、渔

业作业船,严禁机动车辆进入湿地,游客接送全部使用电瓶车,采用太阳能路灯照明;整治规范周边经营性场所,彻底清除邛海网

箱养鱼和吊脚楼,消除影响饮用水安全的各类隐患和威胁饮用水水源安全的突发事件。 

3 落地见效,凸显“三位一体”集成效益 

3.1生态效益日趋显著 

四川邛海湿地建设从 2009 年开工至今,经历了地方政府主动投入、自发建设阶段和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点阶段两个时期。

地方政府持续投入近 50 亿元人民币实施邛海湿地恢复工程,建成观鸟岛、梦里水乡、烟雨鹭洲、西波鹤影、梦寻花海、梦回田

园等六期约 1333hm2 湿地,邛海生态环境得到较大修复,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城市湿地。通过构建具备良好生态功能的湿地水系,

显著提高了湿地生态系统的水环境容量和水质净化功能,切实保障了西昌市主城区以及邛海流域的生态安全和水环境安全,邛海

水质从Ⅲ类全面恢复至Ⅱ类,2015年邛海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通过存储洪水期间过量的水源,缓减了洪水流速,有效调节和控制了洪水流量,对预防和抵御公园周边地区和邛海下游的洪

涝灾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带动和促进主城区及公园周边地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完善,对维护主城区及周边地区的生态

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影响深远,完成野生动物生境小岛及周边 500 万 m2浅水河滩地的生态修复,为水鸟及其相关鱼类、昆虫、微生

物的繁衍生息营造了良好的生境,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邛海湿地已成为海鸥、白鹭、野鸭等几十种鸟类的理想栖息地,水鸟的

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其中紫水鸡、中华秋沙鸭、红嘴鸥、红头潜鸭等 52 种珍稀鸟类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国际鸟类

红皮书。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湿地保育和修复,有效遏制了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导致的生态破坏、湿地退化趋势,公园良好的生

态环境、完善的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强大的湿地生态功能对提升主城区及周边地区的生态容量,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市生态品质,

调节局域气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邛海湿地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国家

环保科普基地”、“中国最佳野生鸟类观赏地”。 

3.2社会效益日益显现 

公园建设以来,政府持续投资 3亿元用于公园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道路、桥梁、给排水、排洪排污、环保、供电、环卫、

消防、旅游标识系统和湿地解说系统等基础设施,游客接待中心、休闲、游览、接待、配套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均全部一次建设到

位,建成占地面积约 1400m2,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生态示范为主要内容的邛海湿地科普宣教中心,建成占地 400m2的鸟类科研

观测站、占地 170m2的珍稀植物研究站和占地 380m2的管理中心,设立了 6个鸟类观察点及室外种植试验区、植物生长观测区、水

生动植物观测区,设立中、英、日、韩等多语种全景图、指示牌和危险地段警示标识,在动物通道、交通道、骑行道和步行道设

置引导指示牌,在游客集中地点、观赏生物点、生态监测点设置生态保护和生态知识宣传标牌。通过对湿地资源的有效保护、科

学修复,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给市民提供一个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安全有序的休闲、健身、娱乐场所,为周边地区

中小学的生态科普教育提供重要场所。通过生态搬迁,推进群众安居乐业,建成位于城市、景区双核心区,集居住、旅游、商务功

能为一体的一、二期湿地生态搬迁安置小区(海门渔村),极大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同时,湿地建设管理工程提供就业岗位 1000

多个,经营摊位 400余个,采用优先招聘符合条件的搬迁群众到景区从事导游、驾驶、协管、船工、保安、保洁等工作,切实解决

拆迁安置群众就业问题,保证了拆迁群众的长远发展。 

3.3经济效益日渐凸显 

当地政府在湿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坚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有效保护、科学修复的前提下利用,在利用过程中持续

保护,同时注重保护和利用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严格划定保护区,科学划定合理利用区,严格控制开发建设项目进入公园规划区,

严禁与生态建设无关的项目进入公园,在利用中综合考虑湿地保护及湿地生态、经济等多种功能的有效发挥,并注重湿地美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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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人文遗产价值的保护、挖掘与利用。2012 年 9 月,在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组织的评选活动中,邛海湿地被网评为“四川省风

景名胜区十大最美景点”和“十大最佳资源保护景点”;2013 年,邛海湿地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2015

年,成功创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邛海景区功能、品牌效应全面提升,成为国内外游客热捧的旅游目的地。 


